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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下 附 錄 節 錄 自 深 圳 市 國 家 稅 務 局 的 網 站 ， 全 文 可 參 閱  

http://www.szgs.gov.cn/internet/zwgk200802/zwgkzxxx/t20131225_348490.htm)  

 

附 錄附 錄附 錄附 錄     

 

深圳市国家税务局关于印发深圳市国家税务局关于印发深圳市国家税务局关于印发深圳市国家税务局关于印发《《《《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管理工作规程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管理工作规程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管理工作规程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管理工作规程》》》》的公的公的公的公告告告告 

 

2013 年第 23 号 

为规范和加强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管理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

法》及其实施条例、《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减免税管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发

〔2008〕111 号）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管理问题的补充通知》（国

税函〔2009〕255 号）等文件，深圳市国家税务局制定了《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管理

工作规程》。现予以发布，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附件：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审批、备案事项 

 

深圳市国家税务局

 2013 年 12 月 24 日

深圳市国家税务局深圳市国家税务局深圳市国家税务局深圳市国家税务局    

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管理工作规程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管理工作规程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管理工作规程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管理工作规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以下简称“税收优惠”）管理工

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

例、《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减免税管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8〕111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管理问题的补充通知》（国税函〔2009〕

255 号）和有关税收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国家有关税收规定（以下简称“税收规

定”），制定本工作规程。 

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税收优惠是指依据税收法律、法规、规章以及税收规定列

入企业所得税优惠管理的各类企业所得税优惠，包括免税收入、定期减免税、优惠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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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加计扣除、抵扣应纳税所得额、加速折旧、减计收入、税额抵免和其他专项优惠

政策。 

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  税收优惠分为审批类税收优惠和备案类税收优惠。纳税人享受审批类税

收优惠，应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提交相应资料，经税务机关审批确认后执行；

未按规定申请或虽申请但未经税务机关审批确认的，纳税人不得享受相关税收优惠。

纳税人享受备案类税收优惠，应按规定办理备案；纳税人未按规定备案的，不得享受

相关税收优惠。 

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     纳税人同时从事适用不同企业所得税待遇的项目，其优惠项目应当单独

计算所得，并合理分摊企业的期间费用；没有单独计算的，不得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

第五条第五条第五条第五条  实施过渡优惠政策的项目和范围按企业所得税法、《国务院关于实施企

业所得税过渡优惠政策的通知》（国发〔2007〕39 号）、《国务院关于经济特区和上海

浦东新区新设立高新技术企业实行过渡性税收优惠的通知》（国发〔2007〕40 号）以

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 号）

执行。 

享受企业所得税过渡性税收优惠政策的企业，应按照企业所得税法和实施条例中

有关收入和扣除的规定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并按规定计算享受税收优惠。 

  企业所得税过渡性税收优惠政策与企业所得税法及实施条例规定的优惠政策存在

交叉的，由企业选择最优惠的政策执行，不得叠加享受，且一经选择，不得改变。 

 

第二章  审批类税收优惠审批 

第六条第六条第六条第六条  纳税人申请审批类税收优惠的，应当在办理年度申报前，向主管税务机

关提出书面申请，并按规定提交相关资料。由区（分）局负责审批的，纳税人应在次

年 4 月 30 日前提出书面申请；由市局负责审批的，纳税人应在次年 3 月 31 日前提出

书面申请。 

第七条第七条第七条第七条     主管税务机关受理岗位在收到纳税人的税收优惠申请后，应审查资料是

否齐全、规范，复印件与原件是否一致，并根据以下情况分别做出处理： 

（一）申请的税收优惠项目，依法不需要由税务机关审查后执行的，应当即时告

知纳税人不受理。 

    （二）申请税收优惠的资料不详或存在错误的，应当告知并允许纳税人更正。

（三）申请税收优惠的资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场一次性告知纳

税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四）申请税收优惠的资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或者纳税人按照税务机关的

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税收优惠材料的，应当受理纳税人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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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第八条第八条第八条  税务机关需要对申请资料的内容进行实地核查的，应当指派 2 名以上工

作人员按规定程序进行实地核查，并将核查情况记录在案。 

第九条第九条第九条第九条 有审批权的税务机关对纳税人的税收优惠申请，应按以下规定时限及时

完成审批工作，作出审批决定。区（分）局主管税务机关审批时限为 20 个工作日；市

局审批时限为 30 个工作日。在规定期限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本级税务机关负责人批

准，可以延长 10 个工作日，并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纳税人。 

第十条第十条第十条第十条  税务机关作出的税收优惠审批决定，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

内向纳税人送达书面决定。 

第十一条第十一条第十一条第十一条     税收优惠批复未下达前，纳税人应按规定办理申报缴纳税款。 

第第第第十二条十二条十二条十二条  减免税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有审批权的税务机关应当在规定

的期限内作出准予减免税的书面决定。依法不予减免税的，应当说明理由，并告知纳

税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第三章  备案类税收优惠登记 

第十三条第十三条第十三条第十三条     备案类税收优惠管理的具体方式分为事先备案和事后报送相关资料

两种。 

  列入事先备案的税收优惠，纳税人应向税务机关报送相关资料，提请备案，

经税务机关登记备案后执行。经税务机关审核不符合税收优惠条件的，税务机关应书

面通知纳税人不得享受税收优惠。 

  列入事后报送相关资料的税收优惠，纳税人应按照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

例和其他有关税收规定，在年度纳税申报时附报相关资料，或根据税务机关要求将相

关资料留存企业备查，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如发现其不符合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条

件，应取消其自行享受的税收优惠，并相应追缴税款。 

第十四条第十四条第十四条第十四条    列入事先备案的税收优惠，主管税务机关收到纳税人备案资料后，应

进行完整性、符合性和逻辑性审核。核实的内容主要包括： 

（一）备案事项是否符合优惠条件； 

（二）备案资料是否齐全、有效。 

  第十五条第十五条第十五条第十五条 主管税务机关在受理纳税人税收优惠项目备案后应在 7 个工作日

内完成登记备案工作，并书面告知纳税人执行。 

 

第四章  税收优惠的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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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六条     享受税收优惠的纳税人必须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

其实施细则的规定办理纳税申报。 

第十七条第十七条第十七条第十七条    税务机关应结合纳税评估和检查，每年定期对纳税人税收优惠事项进

行清查、清理，加强监督，主要内容包括： 

（一）纳税人是否符合税收优惠的资格条件，是否以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

材料等手段骗取税收优惠。 

（二）纳税人享受税收优惠的条件发生变化时,是否根据变化情况经税务机关重新

审查后办理税收优惠。 

（三）有规定用途的减免税税款，纳税人是否按规定用途使用；有规定减免税期

限的，是否到期恢复纳税。 

    （四）是否存在纳税人未经税务机关批准或登记备案自行享受税收优惠的情

况。 

（五）已享受税收优惠是否已按规定申报。 

第十八条第十八条第十八条第十八条     减免税期限超过一个纳税年度的，主管税务机关可以进行一次性确

认，但每年必须对相关减免税条件进行审核，对情况变化导致不符合减免税条件的，

应停止享受减免税政策。 

第十九条第十九条第十九条第十九条     纳税人享受税收优惠的条件发生变化的，应自发生变化之日起 15 个工

作日内向税务机关报告；不再符合税收优惠条件的，应当依法履行纳税义务；未依法

纳税的，主管税务机关应当予以追缴。 

第二十条第二十条第二十条第二十条  纳税人实际经营情况不符合税收优惠规定条件的或采用欺骗手段获

取税收优惠的、享受税收优惠条件发生变化未及时向税务机关报告的，以及未按本办

法规定程序审批或备案而自行享受税收优惠的，税务机关按照税收征管法有关规定予

以处理。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一条  本工作规程适用于企业所得税居民纳税人。 

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二条  本工作规程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深圳市国家税务局关于印发<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管理工作规程（试行）>的通

知》(深国税发〔2008〕200 号)、《深圳市国家税务局关于更新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管

理工作规程的通知》(深国税函〔2010〕49 号)、《深圳市国家税务局关于更新企业所得

税税收优惠管理工作规程的公告》（2012 年第 5 号公告，2013 年第 3 号公告）同时废

止。 

国家税务总局如颁布新的规定，按新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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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三条  本工作规程由深圳市国家税务局负责解释。 

 

『附件』 

  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审批、备案事项.doc 

 

 


